
济宁市工商部门发布1月份消费警示———

慎戴“美瞳”，小心网购陷阱
本报记者 庄子帆 岳茵茵 通讯员 鲍冰 张娅楠

本报济宁2月26日讯(记者 庄
子帆 岳茵茵) 26日，记者从济宁
市工商局12315申诉举报指挥中心
了解到，2013年1月份共受理了消费
者咨询、申诉、举报1520件，比上月
下降了5 . 65%。其中，食品安全投诉
成为热点。

1月23日下午，家住任城区南张
镇的高先生，在南张镇富宇超市购
买了两桶今麦郎方便面，在吃的时
候发现其中一桶里面含有类似金属
条的异物，随后就到超市跟商家交
涉，但现场没有发现桶内有异物，商
家便不答应赔偿，无奈之下，消费者
拨打12315热线投诉。

济宁市工商局任城分局南张工
商所的执法人员对这家超市进行了
现场检查，查看了当事人的食品流
通许可证和营业执照，并查看了食
品进货《一本通》，也没有发现进货
渠道有问题。随后，执法人员对双方
进行了调解，最终富宇超市答应赔
偿高先生一箱今麦郎方便面。

1月份正值元旦、春节节假日期
间，消费者对食品的需求量递增，由
于食品种类繁多，一些食品经营者
缺乏食品卫生、储存知识，导致食品
污染，消费者经常会发现食品中有
异物或者已经变质。工商部门提醒
消费者，购买食品时要注意查看食

品包装说明上的生产日期、保证期、
配料QS等内容，查看包装是否损
坏；在购买肉制品时要特别注意，选
择有检验检疫合格证明的地点购
买；购买食品时，一定要索要发票。

此外，目前“食品安全一号通”
已经开通运行，市民有关食品的问
题都可以拨打12315进行咨询、申
诉、举报。12315指挥中心在工作日
期间都有工作人员正常接听回复，
在非工作日之外，消费者可以根据
语音提示留言反映问题，次日会有
工作人员回复，并且各个联动部门，
一般会在五个工作日之内给予回
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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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戴框架眼镜而遮挡了
美丽的双眼，成了不少女士的
困扰，隐形眼镜的出现解决了
这一大难题。不少爱美女士选
择戴隐形眼镜，而且各种颜色
的隐形眼镜在市场上都有销
售，戴上美瞳之后，眼镜会变
大，但美丽的背后，存在着很
多隐患。

小张眼睛近视，双眼都在
300度左右，为漂亮经常佩戴
隐形眼镜，有时一戴几天都不
摘下来。最近，小张新买了一
副黑色“美瞳”眼镜，但是戴了
几天之后，眼睛就发痒、干涩，
眼角还经常出现白色的分泌
物。去医院诊断之后，医生告
诉小张，这些症状是因为她佩

戴隐形眼镜时间太长，以及隐
形眼镜的质量有问题，外来的
细菌感染了角膜上皮细胞层
引发的角膜炎。

济宁工商局12315指挥中
心统计数据显示，最近接到多
起关于美瞳隐形眼镜的投诉。
济宁市工商局12315热线提醒
消费者，市场上有不少来路不
明的廉价彩色隐形眼镜，因为
直接与眼球接触，质量不过关
的隐形眼镜对眼睛伤害很大。
购买隐形眼镜时，最好到医院
检查一下自己是否适合佩戴
隐形眼睛，购买时也要到正规
的医院或信誉好的眼镜店，并
向销售单位索取配眼镜加工
单、发票、售后承诺等凭证。

正月十五那天，市民姚先
生在一电视购物频道上看到，

“庆祝茅台酒厂60年厂庆，原
价3390元的1490ml茅台酒，现
价才1650元”的广告，价格直
降一半，让姚先生很动心，但
这诱人的价格让姚先生心里
也范起了嘀咕，“电视上宣传
的酒瓶是江西景德镇名瓷，光
这酒瓶子可能就能超过1650
元，为什么会这么便宜，会不
会是假的？”姚先生说，为了保
险起见，他打电话咨询了茅台
酒厂家，厂家建议他到专卖店
去购买。于是，姚先生打消了
在电视上买茅台酒的念头。

济宁市工商局消保科相
关负责人介绍，我国目前法律
法规和监管手段的缺位，造成
电视购物和网上购物的交易
安全和产品质量无法得到有

效保障。消费者要科学理性消
费，不被虚假广告诱惑，慎重
参与电视购物和网上购物，购
买商品最好“先验货后付款”。
如果投递企业或投递人员拒
绝开箱验货，消费者可以拒绝
签收并拒绝支付货款。

对此，1 2 3 1 5提醒消费
者，电视购物和网上购物的
交易方式大多是银行汇款和
异地交易，双方均不见面，因
此存在交易对象不明确、交
易商品无法知晓的风险。而
且网上商铺和电视购物的商
家 往 往 不 具 备 主 体 经 营 资
格，大多不能提供合法的注
册名称、经营地址、负责人姓
名等基本信息，出售的商品
也无法提供发票或其他有效
证据，一旦出现消费纠纷，消
费者很难维权。

电视、网上购物，投诉量增加

戴美瞳片眼镜，感染角膜炎

1月份，食品安全投诉升温

为了美丽佩戴“美瞳”，却引发了结膜炎；在

网上、电视购物出现问题维权难……26日，济宁

市工商局12315指挥中心发布1月份消费警示，

提醒消费者不要因为价格便宜而购买质量不过

关的隐形眼镜，同时提醒消费者在电视、网上谨

慎购物。

如果您购买过假冒伪劣产品,或

是亲历过消费黑幕,或是行业“潜规

则”的知情者,希望您拨打本报维权

热热:2110110、18905371519告诉我们,

或发送邮件至zhuangzifan@126 .com。

我们会根据您提供的线索进行调查,

并将有关问题反馈给相关部门,邀请

有关部门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本报济宁2月26日讯(记者 庄
子帆 岳茵茵 通讯员 曹军朋)

兖州市的丁先生去年12月份喜得
千金，但没成想孩子喝的奶粉中竟
然发现了虫子，让丁先生一家人十
分窝火。经消协调解，销售奶粉的商
家赔偿丁先生1000元。

丁先生家在兖州，在一家孕婴
店花了7 0多块钱购买了一盒“喜
康智”牌金装婴儿配方羊奶粉，谁
知刚刚给孩子喝了一天之后，就
发现奶粉里有黑色的东西，用水

冲开后才发现是一只虫子。女儿
已经喝了有虫子的奶粉，丁先生
顿时火冒三丈，更担心奶粉对女
儿的身体产生不好的影响。也正
因此，丁先生被妻子埋怨，夫妻俩
也闹得不开心。

发现虫子之后，丁先生拿着奶
粉找到商家理论，但是商家拿出了
这一批次的质检报告，报告上也显
示合格，不同意丁先生的赔偿要求。
随后，丁先生又联系到奶粉的生产
厂家，但厂家认为奶粉里出现虫子

不能排除人为因素，也拒绝了丁先
生的索赔要求。无奈之下，丁先生拨
打12315求助。

兖州工商局永安工商所的工作
人员了解情况后，认为奶粉中出现
虫子人为的可能性较小，虽然商店
的进货渠道没有问题，但出售给丁
先生的这盒奶粉出现了问题，向经
销商说明了相关的法律法规。经过
工商人员的调解，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食品安全法》，该孕婴店给丁先
生予以1000元的现金赔偿。

婴儿奶粉中竟然有虫子
经工商调解商家赔偿消费者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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